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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税

如上一期普华永道税务新知2021年

第2期提到的，数字服务税法（关

于税收法第 53 号的修订法(B.E. 

2564)）于 2021年2 月11 日起生

效。 

 

根据该法律，现在规定 (a) 海外

数字服务提供商和 (b) 电子平台

运营商，在泰国向非增值税注册人

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收入需缴纳

增值税。此针对于从 2021年9 月1

日起之后的收入，第一次递交增值

税的截止日期为 2021年10 月25

日。 

 

2021年7月7日，税务局发布了第一

版《非居民商业人士向泰国非增值

税注册人提供数字服务税指南》。

本指南旨在更详细地解释数字服务

税法的应用，并解决非居民供应商

应采取的合规程序。该指南可在以

下链接的税务局网站上下载。 
 
https://www.rd.go.th/fileadmin/downlo
ad/eService.pdf  
 

税务局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名为“数

字服务税”(以下简称“VES“) 的

数据库。这取代了简化的数字服务

税系统 (以下简称“SVE”)。 

   

 

近期发展的关键要点总结如下： 
 
 

  

 
 

主要围绕 关键问题 

范围 非居民数字服务提供商和电子平台运营商每年通过向泰国非

增值税注册客户提供数字服务获得超过 180 万泰铢的收入，

必须注册增值税，提交增值税申报表并通过销项税计算来缴

纳增值税（不扣除进项税）。  

这些纳税人不需要开具税务发票或准备进项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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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 主要问题 

关键要素 根据指南，洞察如下： 

 

• ”数字服务”的定义：该指南提供了一份非全面的服务清

单，其中包括移动应用程序、线上广告以及不包括在该定

义中的服务（例如电信服务、汇款服务）。 

 

有趣的是，通过预先录制的媒体进行的远程教学被视为一

种数字服务。然而，实时教学课程不包括在数字服务的定

义中。 

 

• 定位确定：明确了服务是否“在泰国使用”的规则。如果

客户信息表明客户在泰国，则该服务应被视为在泰国使

用。非居民服务提供商应根据以下客户信息之一确定客户

的定位。 

 

(1) 付款信息 

(2) 居民信息 

(3) 登录信息 

 

如果上述信息有冲突，纳税人需确认至少 2项不冲突信息

来确定定位 

 

• 确定客户的增值税注册状态：默认情况下，非居民数字服

务提供商和电子平台可以将客户视为非增值税注册人（并

且必须收取增值税）。根据指南，如果客户提供增值税注

册信息，则非居民服务提供商无需验证客户的增值税注册

号。该指南指出，非居民服务提供者可以要求并依据服务

接受者提供的税号。 

 

非居民服务提供商还可以访问税务局的网站（链接如下）

以验证客户的增值税登记和税号的有效性。 

https://vsreg.rd.go.th/VATINFOWSWeb/jsp/V001.jsp  

 

 

 

 

 

 

 

https://vsreg.rd.go.th/VATINFOWSWeb/jsp/V0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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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 主要问题 

 • 通过电子平台提供服务：电子平台运营商需要代通过平台

提供数字服务的非居民服务提供者缴纳增值税，如果包括

以下业务， 

(1) 服务提供 

(2) 收款 

(3) 服务交付 

VAT 注册 该指南提供了有关增值税注册日期和流程的更多详细信息。对

于公司，如果非居民服务提供者或非居民电子平台运营商在一

个会计期间或对个人，一个自然年的收入超过 180万泰铢，应

在超过 180 万泰铢即日起 30天内注册增值税。 

 

对于公司，应从 2021年 9月 1日之后结束的会计期间的第一

天开始计算收入。对于个人，应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计

算收入。如果在 2021 年 9 月 1 日之前收入超过 180 万泰

铢，则增值税注册应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前完成。 

 

所有注册文件必须通过以下链接的税务局网站上的 VES 系统

提交。 

https://eservice.rd.go.th/rd-ves-web/landing  

 

VAT 纳税义务

时点，递交和

缴纳 

向泰国客户提供数字服务的增值税税负如果是用信用卡支付的

话，有可能会增加， 

 

还有更多细节关于将外币兑换成泰铢，通过 PP30.9 表格进行

增值税申报、增值税申报截止日期（即下个月的第 23 日前）

以及通过 VES 进行的增值税支付。 

 

销项税 该指南提供了增值税销项税报告的样本，并规定非居民增值税

经营者必须保存销项税报告至少五年。这类似于泰国的其他增

值税运营商。 

  

VAT 申退 该指南明确了增值税经营者在多缴增值税的情况下有权要求退

还增值税。不过，增值税退税流程的细节尚未披露。 

 

合规与执行 负责监督和审计非居民电子服务提供商和电子平台运营商 

的由总管税务局（以下简称“LTO”）负责。 

如果非居民增值税电子服务提供商未能遵守法律，他们将受到

与泰国增值税运营商相同的民事和刑事处罚。 

 

https://eservice.rd.go.th/rd-ves-web/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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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确实对新的数字服务税法的

应用进行了更全面的解释。但是，

一些问题仍然不清楚，如下所示： 

• 尽管该指南澄清了某些产品不视

为“数字服务”，但某些方面仍

不清楚。例如： 

 

– 数字货币/加密货币（通过互

联网网络交付的无形资产）

的转移是否被视为数字服

务，还是被视为“汇款服

务”或“电子凭证的交

付”？ 

– 这是否包括网上经营的旅行

社 (以下简称“OTA”)  

– 根据指南，通过电子邮件或

短信向客户发送电子优惠券

不被视为数字服务。这是否

包括电子平台经营者通过其

平台销售卖家电子优惠券的

情况 ？ 

• 指南没有明确定义“服务交

付”，其属于电子平台运营商代

非居民电子服务提供商缴纳增值

税的三个标准之一。如果电子平

台经营者仅作为服务提供者和服

务接受者的市场平台，而服务接

受者可以直接从服务提供者那下

载软件/应用程序，那代缴增值

税的义务是否还属于电子平台运

营者呢？ 

 

• 该指南阐明了应如何将外币转换

为泰铢。但是，如果服务费用以

泰铢列在应用程序中，则尚不清

楚是否需要转换。 

 

• 指南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客户定位

信息存在冲突，非居民服务提供

商应如何决定客户的定位。例

如，如果一条信息表明客户在泰

国，但其他两条信息没有。 

 

由于目前的指引并未完全涵盖非居

民电子服务供应商和电子平台运营

商可能有的所有疑问，我们将需要

等待税务局今年应公布的附属法律

的更多细节。 

如果您需要增值税注册和申报缴纳

相关的服务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细，

可以联系我们: Paul Stitt, Wutinon 

Trisrisak, Tuttapong Kritiyutanont.  

 

 

 

 

 

 

 

 

mailto:paul.stitt@pwc.com
mailto:wutinon.trisrisak@pwc.com
mailto:wutinon.trisrisak@pwc.com
mailto:tuttapong.kritiyutanont@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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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至 8 月的税务发展 

关于数字服务税而颁布的法规 

 

• 增值税号登记和修订 

  

2021 年 8月 16日发行的税务局关

于增值税的第 241 号通知，规定

了非居民数字服务提供商和电子平

台运营商增值税注册和修订的相关

标准和条件。 

 

根据税收法第 82/13 节第 2 和第 

3 段，向泰国非增值税注册人提供

数字服务需缴纳增值税的非居民数

字服务提供商和电子平台运营商必

须使用税务局网站规定的 PP01.9

表格。 

 

还需要提交相关英文文件，包括企

业经营者的公司营业执照和个人经

营者的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并经

外交部、公证处或其他机构认证且

不超过六个月。以及企业或个人经

营者的税务居民证明（如有的

话）。 

 

 

上述经营者自提出增值税登记申请

之日起，即被批准为增值税登记

人。对于那些在 2021 年 9 月 1 

日之前申请的人，他们将从该日起

成为注册运营商。经批准的增值税

注册经营者名单将在税务局网站上

公布。    

 

增值税登记的变更，如变更增值税

经营者名称、企业邮箱、企业网

站、暂停营业超过 30天等，应当

按照税法规定在 15天内，通过在

税务局网站上递交 PP09.9 表格，

通知税务局。 

 

• 增值税报告 

 

自 2021年 9 月 1日起，根据税务

局第 239号通知，向泰国非增值税

注册人提供数字服务的供应商和电

子平台需缴纳增值税时，提供销项

税报告并附有交易明细。 

 

降低预扣税税率 

 

2021 年 6月 11日在皇家公报上发

布的第 373 号内阁规章，以及税

务局 2021 年 8 月 11日发布的第 

336/2564 号批准关于减税和延长

减税的通知，通过电子预扣税系

统汇出税款时的预扣税税率如

下：  

- 从 2020 年 10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以下应纳税

收入的预扣税税率从 5% 降低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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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收入 纳税人 适用于 

根据税收法第 

40(5) (Gor) 条

下，租赁资产，不

包括根据法律租赁

用于国际货物运输

的船舶 

公司实体 -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基金会

和协会除外 

-  个人 

 

在竞赛、比赛、幸

运抽奖或其他类似

活动中获得的奖品 

 

 

- 公司实体 

- 个人 

-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基金会

和协会除外 

  -  个人 

 

公共演员的报酬 - 公司实体 

- 个人 

 

在泰国有住所的个人 

- 将企业实体支付应课税收入的预扣税率从 3% 减至 2% 的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月 31日，原定于 2020年 10月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 

下表显示了应税收入和符合此税率减免的条件。 

应税收入 适应于 

税收法第 40(2) 条下的收入，例如

雇用工作，提供服务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但基金会

和协会除外 

根据税收法第 40 (3) 章下规定的商

誉、版权或任何其他权利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但基金会

和协会除外 

根据税收法第 40 (6) 章下的自由职

业收入，例如来自法律、医学、工

程、建筑、会计和美术 

-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但基金

会和协会除外 

- 身为泰国居民的个人 

根据税收法第 40 (7) 或 (8) 章下

雇用工作的收入 

- 根据泰国法律成立的公司实体，但基

金会和协会除外 

- 根据外国法律在泰成立并开展业务且

常设分支机构的公司实体 

-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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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收入 适应于 

根据税收法第 40  (8)章下提供服务

的收入，不包括公共演员（上面提到

的除外）、广告、非人寿保险和交通

上的报酬。 

-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但基金

会和协会除外 

- 个人 

以促销目的而给予的奖品、折扣或任

何福利。 

- 在泰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实体，但基金

会和协会除外 

- 个人 

以下规章细则已包含在我们较早的税收洞察Tax Insights中

• 泰国企业所得税延期申报通知

(税务洞察 No. 13/2021) 

• 海关将稽查使用 FTA 优惠的企

业(税务洞察 No. 14/2021) 

• 7月和 8月网上纳税申报截止

日延后(税务洞察 No. 

15/2021) 

• 自愿披露情况下关税罚款降至

0.25% (税务洞察 No. 

16/2021) 

• 多项费用的所得税额外扣除

(税务洞察 No. 17/2021) 

• 2021年 6-8月的泰国社保缴费

比例再次降低(税务洞察 No. 

18/2021) 

• 企业自愿披露的关税罚款降至

0.25% (税务洞察 No. 

19/2021) 

• 低于市场价值交易需提供正当

依据(税务洞察 No. 20/2021) 

• 预提税税率降低(税务洞察 

No. 21/2021) 

• 泰国第四波疫情下的税务措施

(税务洞察 No. 22/2021) 

• 海关上诉纠纷-关税延迟缴纳

的额外救济措施(税务洞察 No. 

23/2021) 

• 关于抵押资产计划的税务优惠

措施(税务洞察 No. 2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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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1/tax/eng/2021-pwc-tax-insight-21.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1/tax/eng/2021-pwc-tax-insight-21.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1/tax/eng/2021-pwc-tax-insight-22.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1/tax/eng/2021-pwc-tax-insight-23.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1/tax/eng/2021-pwc-tax-insight-23.pdf
https://www.pwc.com/th/en/pwc-tax-insights/2021/tax/eng/2021-pwc-tax-insight-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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